附件1：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标准确认函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：
经我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关于我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的相关程序、标准和政策的制定情况决定如下：
我院自行制定有关程序、标准和政策，且遴选标准不低于《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字〔2015〕70号）文件要求，详细材料附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委会主席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